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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職務宿舍遭竊———談機關安全維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鳳山簡易庭後方之法官職務宿舍區，驚傳遭竊賊入侵案

件，對該院法官同仁居住安全形成莫大威脅。該院業已加強舍區防護硬體設備，

加裝卡片式感應讀卡系統、監視器換裝數位式且具夜視功能機種及圍牆上刺網阻

絕措施等外在補強功能。 

 

維護機關內部安全的主要作為，在於「防火」、「防竊」、「防破壞」、

「防資料散失」，以及「做好重要器材設備的維護」等，換言之可以說是一切為

「人安」、「事安」、「物安」、「地安」而執行，此項工作尚賴全體同仁的共

同配合，因為任何再完善的硬體設備，皆需靠謹慎注意的軟體人，方能發揮最佳

的防護功能，故機關各同仁具備安危與共、寧多心不放心的防護態度，才是機關

安全最重要的資產。 

 

而「安危與共、寧多心不放心的防護態度」，並不需要放下手邊的工作專程

執行，只要您我多加注意下列細節，隨時即可為機關的安全多加一層『防護

罩』： 

1、善盡值班職責。 

2、下班時檢視鄰近門窗水電是否關好。 

3、離開座位時不要把經辦文件散置於桌面。 

4、對於行跡可疑的陌生人提高警覺，迅速反映。 

5、發現消防器材故障不堪用或任何防護死角立即向有關單位反映。 

 

 

(本文轉自法務部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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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一) 案例概述 

「阿洪」為某就業服務站的臨時僱用人員，因承辦民眾求職、廠商徵才等相關

業務，具有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又稱勞保閘門系統）之查詢權限，可逕行

查詢勞工投保資料來媒合適當之職缺給失業民眾或辦理相關勞工失業給付等業

務。某日，「阿洪」基於好奇，想瞭解前女友「小琪」及其他 3 位朋友的工作

現況，便以其帳號登入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輸入「小琪」等 4 人的身分證

字號，點選「依民眾授權查詢勞保資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為查詢事由，私自

查詢他們的勞工投保資料，事後並在跟朋友「阿柏」通話時，將「小琪」的資

料查詢結果透漏給「阿柏」知道。 

 

(二) 法條依據 

1、刑法第 132條洩漏或交付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同條第 2 項處罰過失犯）。 

2、刑法第 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3、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條第 1項、第 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罪。 

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第 1項、第 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三) 案例研析 

1、「阿洪」雖是臨時僱用人員，但因其業務性質，仍屬於刑法第 10條第 2項第 1 款

「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 

2、「阿洪」在「小琪」等人均未前往辦理有關求職及失業給付之申請業務，亦未同意

授權阿洪代為查詢勞工投保資料的情況下，點選「依民眾授權查詢勞保資料之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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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登記表辦理」之不實查詢事由，而將上開資料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勞工保險查 詢

系統電磁紀錄之準公文書上，以查詢「小琪」等人之勞工投保資料，足生損害 於

「小琪」等 4人及就業服務站管理使用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之正確性，係犯刑法

第 220條第 2項及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 

3、又民眾的勞工保險資料，不僅屬於個資，亦屬於不得洩漏之機密事項，「阿洪」後

續與「阿柏」通話時，將他查詢到「小琪」的投保紀錄洩漏予無權知悉的「阿柏」，

係犯刑法第 132 條第 1項之公務員洩密罪。 

4、全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結起訴，並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7就「阿洪」涉犯公

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之部分，處有期徒刑 1 年；另就涉犯公務員洩密罪之部

分，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科罰金，以 1仟元折算 1日。均緩刑 3年，緩刑期間付

保護管束，並應接受 4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阿洪」的服務機關也召開考績會，

決議終止「阿洪」的勞動契約關係。 

5、近年來公務員洩密案件所洩漏的資訊，多數為民眾個人資料。如：稅籍資訊、車

籍資訊、戶役政資訊、出入境資訊、電話或聯絡方式、投保資訊及就醫資訊等各項

與民眾隱私有關者。掌理民眾個資之機關，相較於其他公務員更易取得民眾個人資

料，若發生個資外洩事件，甚或遭轉售不肖業者，將直接影響政府機關形象，故尤

須注意保密規定，防範個人資料遭不當使用。 

 

 

 

 

 

(本文轉自法務部廉政署宣導案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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